附件：

北京市创业培训教学管理实施办法

  总则

第一条  为提升本市创业培训教学质量,规范创业培训教学管理,根据《关于营造创新创业环境推进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京政办发〔2011〕66号）和《关于开展创业培训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京人社能发〔2011〕34号）精神,结合本市创业培训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创业培训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有创业愿望和创业条件的人员进行创业理论培训、能力训练和后续扶持，提高其创业能力，促进其成功创业。
第三条  北京市劳动服务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劳服管理中心）负责全市创业培训的教学管理、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质量检查评估等工作。

第四条  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本辖区创业培训的教学管理、监督检查等工作。

第五条  创业培训定点机构（以下简称培训机构）负责组织具体教学、管理等工作。

 第二章   培训方案的认证及要求

第六条  本市创业培训实行培训方案认证制度。培训机构应根据不同创业群体的需求，以“实用、适用、够用”的培训理念，于每年12月10日前，向市劳服管理中心上报次年培训方案，培训方案经市劳服管理中心组织专家进行认证后方可实施。

第七条  培训方案的内容及基本要求。

（一）培训方案的内容

1.创业理论培训与创业能力训练阶段教学计划；

 2.后续扶持阶段实施计划；

3.选用的创业培训教材、教程。

（二）培训方案的基本要求

1.创业理论培训与创业能力训练阶段应确保总课时不低于144课时，培训内容应包括创业调研、项目选择、企业开办、市场营销和经营管理五大创业要素；

2.后续扶持阶段应根据学员的个性化需求，确保学员在培训后一年内接受到不少于6次的后续跟踪服务。

第三章   师资认定及管理

第八条  创业培训教师应承担讲授创业理论，组织能力训练，指导《创业计划书》制定，实施后续跟踪服务，以及其他教学管理工作。
第九条  创业培训教师的申请、认定程序。

（一）市劳服管理中心本着“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颁发师资证书”的原则，按照创业培训教师队伍建设规划，组织开展面向社会的师资培训。

（二）身体健康，热爱创业培训工作，能够胜任创业培训教学工作的人员，可通过所在机构推荐或个人自荐的方式，向市劳服管理中心提交以下材料，申请参加师资培训：

1.《北京市创业培训教师申请表》（表1）；

2.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交存复印件)；

3.学历证书或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交存复印件)；

4.两年以上从事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工作的证明材料或具有创业咨询、创业培训、指导创业实习等经验的证明材料；

5.本人近期一寸免冠证件照片2张。

（三）参加市劳服管理中心组织的师资培训，经考核合格的颁发《北京市创业培训教师合格证书》。

第十条  培训机构负责检查、督导本机构创业培训教师的教学质量，安排创业培训教师参加各种创业培训教研活动。

第十一条  市劳服管理中心负责建立全市创业培训教师档案，定期组织创业培训教研活动。

第十二条  创业培训教师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由市劳服管理中心取消其创业培训教师资格，并通知所在培训机构。

（一）未按教学大纲授课或两年内未从事创业培训教学；

（二）年度内累计两个班次培训合格率低于80%；

（三）在培训中弄虚作假；

（四）年度内两次以上无故不参加创业培训教研活动。

第四章  培训机构的管理

第十三条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创业培训工作整体规划，按照《关于开展创业培训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京人社能发〔2012〕34号）要求，适时吸纳社会优质创业培训和服务资源参与本市创业培训工作。

第十四条  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检查、督导本辖区培训机构的教学质量。

第十五条  市劳服管理中心负责制定培训机构的教学质量评估标准，对培训机构教学实行动态与定期相结合的考核评估。在考核评估过程中，发现培训机构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令培训机构整改，或取消其定点培训资质。

（一）未按创业培训要求组织培训教学、后续跟踪服务，未按要求建立创业培训学员档案；

（二）聘请无创业培训教师资质人员授课；

（三）连续两年创业培训合格率低于80%；
（四）出租、转借、转让创业培训定点机构资质；

（五）违反国家或本市有关法律、法规。

第五章  教学组织实施
第十六条  创业培训的报名与组班。

（一）申请参加创业培训的人员到培训机构报名登记，填写《创业培训报名表》（表2）并提交以下材料：

1.个人身份证和其他有效证件(交存复印件)；

2.近期一寸免冠照片1张。

（二）培训机构将报名人员的信息录入“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系统职业技能培训子系统”（以下简称“培训子系统”）。

（三）培训机构委派两名以上创业培训教师对报名人员进行面试筛选，与通过筛选的人员签订培训协议，并按每班不得超过30人进行组班。同时，在“培训子系统”中完成相应操作。

（四）培训机构根据组班情况填写《创业培训报名花名册》（表3）、《创业培训开班申请表》（表4），并于计划开班前5个工作日内将《创业培训开班申请表》、《创业培训报名花名册》一式两份报所属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同时，在“培训子系统”中完成相应操作。

（五）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应在2个工作日内对上述材料进行确认。确认后，上述材料一份留存，另一份退回培训机构存档。同时，在“培训子系统”中完成相应操作。

第十七条  教学程序及要求。

（一）创业理论培训和能力训练阶段

1.培训机构按照《创业培训开班申请表》的日程正式开班，每班次安排两名以上的创业培训教师授课，培训过程中做好学员考勤、教学反馈等信息记录工作。
2. 创业培训教师按照个性化指导的原则，指导学员独立完成《创业计划书》。
3.每班次培训结束后，培训机构将加盖培训机构公章的《创业计划书》报送市劳服管理中心。同时，在“培训子系统”中对该班次做“组织考核”操作。市劳服管理中心在10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对《创业计划书》进行评审。
4.市劳服管理中心根据评审结果，制作《北京市创业培训合格证书》，将《北京市创业培训合格证书》和《创业计划书》返回培训机构。同时，在“培训子系统”中完成“分派合格证书编号”的操作。

5.培训机构将《创业计划书》存档，并向学员发放《北京市创业培训合格证书》，完成培训结业。

（二）后续扶持阶段
1.培训机构在创业理论培训和创业能力训练阶段结束后一年内，根据学员的实际创业需求选择现场走访、电话咨询、定期召回、专家讲座、导师帮扶、创业见习等服务方式对学员进行不少于6次的后续跟踪服务。

2.每次服务结束后填写《创业跟踪服务记录表》（表5），并将学员创业、就业情况录入“培训子系统”。
第六章   培训档案管理

第十八条  创业培训档案是指创业培训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音像资料等信息记录，包括学员档案、教学档案、经费档案、管理档案等。

第十九条  培训机构负责创业培训档案的搜集、整理、统计、保管和利用。

第二十条  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对辖区内创业培训机构上报资料的归档、整理、汇总，并对创业培训机构档案工作进行检查、督导。

第二十一条  市劳服管理中心负责对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报的汇总资料进行归档、整理、汇总，并对区、县创业培训档案工作进行抽查、督导。

第二十二条  各培训机构按文件材料的自然形成规律加以系统整理，编排页号或文件号，填写立卷目录，按照信息类型，及时将信息录入“培训子系统”。归档文件一律用A4纸型建立，要求字迹清楚，装订整齐便于查询。

第二十三条  各项文件资料档案应按年度归档。当期创业培训有关材料应于培训结束一个月内归档，后续服务有关材料于服务结束后一个月内归档。档案保管期限及过期处理按相关规定的要求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关于印发<北京市创业培训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京人社办发〔2009〕61号）文件中与本管理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PAGE  
9

